中心药房工作指引
中心药房接待时间：
9号楼-1楼
周一~周五：上午8：00-11:00，下午13:00-16:00。工作日时间接收药品。（节假日除外）如有特殊情况提前联系药品管理员
保存条件：常温区10-30℃，阴凉区8-20℃，冷藏区2-8℃
药品管理员：李月婷、王一男、张博
收集管理员资质及简历：所有药品管理员老师均需授权。
收集探头校准文件及冰箱校准文件：请在公共邮箱内下载。或发送药品管理员邮箱申请电子版文件。
1. 接收药品要求：
药品管理员及CRC的联系方式均应在物流单上留存。原则上接收药品需要CRC协助管理员共同完成。
接收过程：（项目启动后，首批药品接收完成。）
（1）确认接收时，温度记录显示正常后，记录温度计关闭温度及关闭时间。
（2）核对药品数量，批号，有效期，外包装等，确认药品与检验报告一致后药品管理员填写接收单。将药品放置于对应位置并登记。
（3）导出过程中温度记录，并打印。管理员确认签字。填写药品位置编号。
（4）如为新项目首次接收药品，需填写药品管理基本信息表格。
（5）药品接收相关文件、处方全部保存于中心药房。
药品发放：研究者开具处方后CRC或研究护士可带领受试者至药房取药。处方保存于中心药房，待项目完成时一并归档。
2. 中心药房负责药品的清点及回收，并做好相关的记录，签字确认。
3. 温度记录每月第一周的周一CRC可以在办公群内统一进行预约，来中心药房导出冰箱温度。如过程中有温度异常，需要项目CRC及时联系监察员和申办方，联系评估药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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